
國立成功大學作業流程圖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作業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檢舉人以言詞或書面方式提出申請 

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
時，所屬學校提出申請 

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
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 

性平會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依性平法第 33條及防治準則第 31條規定執行 

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 2次，每次不得逾 1
個月，並將調查報告及處置建議送所屬主管機關 

7日內，移送其
他有管轄權機關 

管轄學校於2個月內送相關權責機關議處 

管轄學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 

對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30日內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秘書室申復，並以 1次為限 

性平會得另組調查小組調
查，依性平法第 33條及防
治準則第 31條執行 

秘書室成立審議小組並於 30日書面通知審議結果 

申請救濟 

結案 

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說明
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 20日內得向性平會
申復，並以 1次為限 

通報 

學校是否
有管轄權 

通報主管機關，3日內送性
平會，依性平法第 32條決
定是否受理性平會 20日
內，以書面通知是否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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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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